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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元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方案 
（2026-2030年） 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规范我区烟花爆竹经营市场秩序，防范烟花爆竹安全

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建立安全、规范、

稳定、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，推动我区烟花爆竹零售行

业规范、安全发展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主席令第 88 号）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55 号）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

第 65 号）《烟花爆竹零售店(点)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AQ4128-2019）等法律、法规及行业标准规定，结合我区

实际,制定本布点规划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的理念，全面落实“安全第一、

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、省、市

有关规定，合理确定烟花爆竹经营布点，建设科学合理、规

范合法、公平公正、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。 

二、布点规划原则 

按照“保障安全、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、适度

竞争和便民利民”的总原则，综合考虑我区各乡（镇）、街道

的实际情况, 对全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数量实行布点规

划，控制辖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点总数量，合理确定各烟花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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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零售点数量和位置，实现零售点合理布局，坚决防止出现

集中、连片经营烟花爆竹现象，构建烟花爆竹安全、便民的

销售网络，建立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、有序的市场流通秩序，

实现烟花爆竹经营活动持续稳定向好，防范事故发生。 

三、布点规划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布点规划范围。三元区行政区域内（烟花爆竹禁

止燃放区除外，禁燃区范围以实际发布的公告为准）。 

（二）布点规划总量。综合考虑各乡（镇）、街道的经

济状况、人口分布、风俗习惯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和发展趋势，

全区烟花爆竹零售点布点总量控制在 100 家以内。 

（三）布点规划分布。经广泛征求意见，明确各乡镇（街

道）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以乡镇、街道为单位进行布

点，具体布点数量详见附件。 

（四）布点规划实施细则 

1.各乡（镇）、街道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不得超过布点规

划数量。对于现有零售点数量超过布点规划数量的乡（镇）、

街道，不得新增零售点。 

乡（镇）政府所在地的行政村或社区，布点数量不超过

2 家；其他的行政村，布点数量不超过 1 家。 

2.严禁在政府划定的禁止燃放区域内布设烟花爆竹零售

点。 

3.已取得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的零售点，

经营者或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，原有名额不予保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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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以 2025 年春节期间在营的 82 家烟花爆竹零售点为基

数，因周边条件变化等原因不符合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条件的

零售点，在本规划方案实施后，可以重新在有规划指标的区

域内重新选址一次。 

5.烟花爆竹零售点申请条件： 

（1）符合三元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。 

（2）符合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

局令第 65 号）《烟花爆竹零售店 (点 )安全技术规范

AQ4128-2019》要求。 

（3）烟花爆竹零售点的经营者需取得经营场所的经营

权。 

经营场所的的用地需符合要求。属于固定建筑物的，要

有权属证明。既可以自有，也可向他人租赁。作为专店经营

的集装箱和板房或铁皮棚的占地，要有合法手续，且应避开

燃气管道线路。 

（4）优先审批条件：在同一区域位置下，在同等条件

下，优先受理无违法违规行为、不诚信经营行为、经营场所

面积较大、安全条件较好的申请人。 

6.烟花爆竹零售点经营资质的撤销或吊销： 

（1）安全条件发生改变不再具备经营条件，经限期整

改仍不具备安全经营条件的； 

（2）销售非法生产、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，情节严重

的，依法吊销零售许可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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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

燃放的烟花爆竹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吊销零售许可证； 

（4）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买卖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，

依法撤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； 

（5）申请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烟花爆竹

经营许可证的，予以撤销，该经营单位 3 年内不得再次提出

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请。 

（6）不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

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； 

（7）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出

的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。 

四、附  则 

1.本规划所称“经营场所”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

的营业场所，应当与经营范围相适应，依法取得使用权，具

有合法的产权权属、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，不属于违法建设、

危险建筑、被征收房屋等依法不能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。 

2.本规划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

月 31 日。因社会、经济发展等因素，三元区应急管理局可

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对本规划方案进行调整，以实际对外公示

为准。 

3.本规划方案由三元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


 

 — 5 —

附件 

三元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表 

序号 乡镇（街道） 
规划零售点 

数量 

现有零售点 

数量 

1 城关街道 7 4 

2 白沙街道 10 11 

3 富兴堡街道 7 4 

4 荆西街道 4 3 

5 列东街道 12 8 

6 徐碧街道 20 17 

7 列西街道 13 12 

8 岩前镇 7 8 

9 莘口镇 5 5 

10 中村乡 3 2 

11 陈大镇 7 6 

12 洋溪镇 3 2 

合计 98 82 

13 

注册在三元区

内的烟花爆竹

批发企业 

在城区设置 2 个直销经营

点（不占用上述各辖区的

规划指标）。 

 


